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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甲骨文对商王国国家结构形式所作的研究形成以下4种看法： 

  其一，认为商王国像西周一样已有封建诸侯的制度。1944年胡厚宣发表《殷代封建制

度考》[80]，提出殷代封建说。上引张秉权1979年的论文与1983年发表的杨升南《卜辞中

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文[81]亦均有此说。从甲骨卜辞中可知，商人确有册命

下属为侯的制度[82]，卜辞中所见部分侯、伯等确也对商王室担负有一定义务。但是他们
的土地、民人是本身固有的还是确曾像西周那样，因封建制度而得，卜辞资料似不足为

证。对于商有封建制，陈梦家等学者均曾持否定态度[83]。 

  其二，认为商王曾与其它方国结成“方国联盟”。1957年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

会性质》[84]即首先提出，商代诸方有类似古代墨西哥阿兹忒克军事联盟的关系，商王为

联盟首脑。1981年林沄发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85]，通过考证甲骨卜辞中
“比”字的字形、字义，认为“王比某方”即是王与其它方国结成军事联盟。卜辞中的侯
是联盟中方国首领的称号。此说近年来被相当一部分商史研究者采用。唯卜辞资料能体现
的只是商王为了某次征伐之事会同其它方国（或侯、伯）共同行动，其间是否有较长时期
的联盟关系，尚需证实。 

  其三，认为商代存在“多王”，这些王既有子姓贵族也有异姓封国君长，故商朝国家

与后来中央集团国家相比是比较松散的。此说首见于1985年齐文心《关于商代称王的封国

君长的探讨》一文[86]。1990年高明《商代卜辞中所见王与帝》与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

王族及其相互关系》[87]二文也有类似的见解。 

  其四，认为商王国的核心是商王室与重要子姓宗族，商王通过宗法关系控制子姓宗
族，同时也保证了对整个商王国内其他异姓宗族及被征服的处于附属地位的部族的统治

[88]。 
  以上对商王国结构形式的探讨，由于强调的方面、研究角度的不同，故归纳出来的模
式亦有所不同。诸家立论主要依据甲骨卜辞，所以更全面地整理有关的卜辞资料，正确理
解其内涵，尽可能避免由于资料不充足或视角单一所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亦是这一研究
走向深入的关键。 

  3.等级身份与奴隶制 

  1952年郭沫若写成《奴隶制时代》一文[89]，第二节是“殷代是奴隶制”，其根据除
了认为殷墟发掘大墓中大批的殉人是奴隶外，另一重要根据即是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从事

农耕的“众”（“众人”）是奴隶。对郭氏这一看法，50年代中叶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

见，如认为“众”是“自由民”，是“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90]，但未引起重视。直到

70年代末，多数教科书与论著仍从此说，有的还发挥了郭氏的看法，如李亚农《殷代社会

生活》[91]。1973年张政烺曾发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92]，虽亦在奴隶社会前
提下论及众人身份，但强调“众”生活在百家为族的农业共同体中，为殷王担负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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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役等徭役，因此区别于以往将“众”视为类似希腊、罗马奴隶制中的那种奴隶形态，
对于促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相继对殷墟卜辞中“众”的身份作了新的探讨，其共同见

解是“众”（“众”与“众人”为一）非奴隶。1981年笔者发表论文主张“众”是生活于
族组织中的商人族众，属平民阶级，有着某种独立的族的经济，能参加一定宗教活动，是
商王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以服劳役的形式受商王与贵族的剥削；并将殷墟西区族墓地中的

小型墓葬中的墓主人与众相联系[93]。1983年杨宝成、杨锡璋两位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学
者亦撰文指出，殷墟小型墓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于聚族而居的平民，身份与甲骨卜辞中的众

相吻合[94]。尤其需要提到的是裘锡圭1982年的论文[95]，文中认为，从卜辞看，广义的
“众”意思就是众多的人，大概可以用来指除奴隶等贱民以外各个阶层的人；而狭义的
“众”应是为商王服农业劳役的主要力量，他们无疑也是广义的“众”里面数量最多的那
一种人，应该就是相当于周代国人下层的平民。这种看法是相当全面、稳妥的。对以上见
解有的学者不以为然，仍坚持“众”是奴隶说，认为以上文章在对卜辞的分析与对文献史
料的解释上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且缺乏理论的阐明，并认为众人是保存有族氏组织的奴

隶，而在中国被征服的族保存族组织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类型的一个重要课题[96]。 

  有关等级身份与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还应该提到对有关战俘、人牲与奴隶关系问题的

讨论。1979年姚孝遂发表的《商代的俘虏》一文[97]，强调不应把见于甲骨刻辞早、中期
用作牺牲的俘虏定为奴隶，俘虏只有当其活下来从事劳役时才有奴隶身份。对姚氏提出相

反意见的是1982年杨升南的《对商代人祭身份的考察》一文[98]，认为用作牺牲的人应已

是奴隶而不是刚抓来的俘虏。1982年罗琨的论文《商代人祭及相关问题》[99]赞成将用作
人牲的俘虏与奴隶相区别，但羌人已多被用为畜牧奴隶，成批杀祭羌人是为了给过去的先
王补充财富与臣民。 

  卜辞中的“众”与人牲的身份直接关系到商代晚期商王国内是否存在着大量的作为农
业劳动者的奴隶，因此也影响到对商代社会形态的看法，所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此
类问题还可能会继续引起古史研究者的兴趣。 

  4.家族形态及宗法制度 

  以往对商人家族的研究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较宏观的研究，即论述商人家族的
类型、分布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另一个是微观式的研究，深入
家族内部，具体地剖析商人家族内部的组织结构、等级结构及经济生活。这两个侧面在诸
家的论著中往往兼顾，但时有侧重。 

  1950年出版的丁山遗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00]试图将文献与甲骨文资料
相结合，以说明“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在当时能有这样的眼光是十分
难得的。遗憾的是，他将记事刻辞中的“示”读为“氏”，从而将示龟、示骨者均当作族

氏名称，并以此作为立论基点，这样就影响了他见解的可靠性。1950年发表的张政烺的论

文《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101]是一篇名作。他将商代家族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中，论证了商人族氏不仅是商王的军事组织，也是为商王服役的农业组织，使古史研究者
们对商代家族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印象，对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较大影响。 

  由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古史研究偏重于政治与经济制度，对社会结构关注
不够，所以对商人家族的研究，特别是对商人家族的类型及其在当时国家内的地位很少有

文章涉及。50年代中叶日本白川静有《殷代雄族考》7篇[102]，具体地考察了与王室同出

一族而后立于王都周围的7个商人强宗的地望及在商代社会内的作用。1968年林巳奈夫发

表《殷周时代的图象记号》[103]，将商金文中的族氏名号与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
贞人名相比较，对商人族氏的诸种类型作了分析。 

  80年代以后，国内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社会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商代家族的研究也
有较多的成果。笔者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论述了商人家族的类型
（子姓与非子姓宗族，子姓中的王族、子族及其他家族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商人诸宗族
与商王室在宗教、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肯定了商人诸宗族对商王国的支柱作用

[104]。从宏观上讨论商人家族类型的论文还有刘昭瑞《关于甲骨文中子称和族的几个问

题》[105]与葛英会《殷墟卜辞所见王族及其相关问题》[106]。葛文对“王族”、“子
族”的内涵作了许多新的解释，他也提出当时存在多王族，这与前述齐文心、高明论述商
代多王的论文有某些相合处，唯葛氏将其理解为部族的联合。 



  促进商代家族研究走向深入，进入上述第二个层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卜辞中
“非王卜辞”的发现与论证。“非王卜辞”即王以外商人贵族的卜辞，这种卜辞的内容直
接关系到占卜者贵族所在家族的事务，是了解商人家族内部形态与制度的弥足珍贵的资

料。早在1936年，董作宾在《五等爵在殷商》一文中即讲到，卜辞中有称“子卜”或“子

卜贞”的，“疑此子乃王子某，但称子不自署名而已”[107]。1938年日本贝ｚｈǒｎｇ＠

②茂树著文肯定了这个说法，并认为这个“子”是多子族的族长[108]。后来他在与伊藤道

治合写的论文中又称这种卜辞为“多子族卜辞”[109]。1958年李学勤发表《帝乙时代的

非王卜辞》一文[110]，首次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并从称谓系统、字体、内容诸方面
将非王卜辞作了分类，推定了诸类非王卜辞问疑者的身份，说明他们与商王室有一定的亲
属关系，他们各自家族有封地，有的拥有师旅，参加政治与军事活动。在此文中，李氏将
他所划定的几种非王卜辞时代定为帝乙，但后来又改变了这一看法，赞成其为武丁时期卜

辞[111]。继李氏后，林沄在60年代完成的论文《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

家族形态》[112]中正确地将“子”解释为当时对男性贵族的尊称，同时指出几种非王卜辞
占卜主体的家族属商人父权家族，并对此种家族之形态（如家族构成、族长权力、经济情
况等）作了具体论述，从而将对商人家族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商代家族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宗法制度的探讨上，自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

中否定商人有宗法制与嫡庶制后，长时间内少有学者持异议。1944年胡厚宣在《殷代婚姻

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一文[113]中，根据商晚期康丁后已传位于长子，提出宗法在殷代已

萌牙[114]。1982年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一

文中[115]，进一步论证了在甲骨文时代已存在宗法制度，认为其表现是强调宗子世袭与大

小宗统属关系。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一文[116]，
通过卜辞中反映出来的王位继承制上的嫡庶制论证商代宗法制度的存在。 

  嫡庶制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主要是在多妻因而多子的父系家族内为选择家长继承人所建
立的一种习惯法，以避免权力继承上的混乱。但事实上立嫡长子之制往往会受到干扰而不
能严格实行，此种情况下不能说即没有宗法。所以宗法制的实质是什么，是一个需要深入
讨论的问题。从商周时代情况看，似应主要是指宗子在家族内的主祭权与对族人政治、经
济上的控制与支配权。在卜辞中可见到子姓商人贵族参加由王主持的王室祭祀活动，商王

具有相当于宗子的地位，表明其与子姓诸贵族间的确存在着大小宗的宗法关系[117]。 

  由甲骨卜辞揭示的生动细致的商代家族形态与家族制度不仅使我们对商代社会结构、
社会生活的了解更丰富充实，更立体化，而且由商代家族的存在与社会功能也可以看到当
时国家的形态特征，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商史研究中很重要的收获之一。 

  5.宗教、祭祀与宗庙制度 

  对商代宗教观念与宗教活动的深入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了解商代社会的关键。由
殷墟卜辞中能够感悟到，商人宗教发展阶段实质上已由自然宗教（亦称自发宗教）发展到
了人为宗教第一阶段的民族宗教阶段。此时商王室故去的祖先已被奉为商民族与国家之
神。同时商人还在思索、寻求一种在能力上超出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统一世界的力量，在此
过程中所创造的神即是“上帝”，但它只是此种思索不成熟的产物。于殷墟卜辞中频频出

现的“上帝”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30年代初，傅斯年即据卜辞、西周金文与文献评论

过殷周之际帝天观念的演变[118]。50年代中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其中亦专有
几节论帝，总结了商人上帝之权威，并认为当时上帝不受祭。但迄今对卜辞中有关上帝内

容所作最系统、全面解说的论著，还应说是胡厚宣的《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119]。文
章论证了上帝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王形象在天国的反映，而且将卜辞中的“王帝”之称

解释为是死去的帝王，为王权神化的表现[120]。文中亦主张上帝不享祭。这篇论文的见解
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所信从，于多处被引用。但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990年晁福林在《论殷代神权》[121]一文中，认为在殷代尚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王权，天

上也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神。1993年笔者在《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122]一文中，亦根据
卜辞资料与宗教学理论提出上帝虽在商人神灵系统中地位崇高，但并未与祖先神、自然神
形成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故并非至上神。由于对商人上帝的研究是对殷代宗教研究的一
个重点，牵涉到对古代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的认识，研究者间尚有较大的分歧，这显然需
要在今后加强讨论。 

  在商代祭祀的研究上最重要的成果，是董作宾对周祭制度的研究。1945年董作宾公布

卜辞中有一种用五种祀典轮番祭祀其祖先、周而复始的制度，他称之为“五祀统”[123]。
有的学者评价这一发现是“他把那散落在沧海里的珍珠，从深水淤河里捡出来，再穿贯成

恰到好处的项圈，这真是一个伟大而精细的工作”[124]。董氏的见解后来又经岛邦男



[125]与陈梦家作补充与修正，陈氏并称之为“周祭”[126]。1968年许进雄《殷卜辞中五
种祭祀的研究》一书出版，系统论证了周祭之特性，受祭者之资格，重新排定了祭谱，在

祀首拟定上与诸家以“肜祀”、“祭祀”为祀首不同，而是以翌祀为祀首[127]。这方面最

新最重要的成果是1987年出版的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一书[128]，因是在以上诸家工
作基础上所作，搜集材料更为齐备，论证亦更为精密，因而纠正了前此诸家不少错误。本
书还进一步论证了黄组卜辞（及商金文与雕骨刻辞）之周祭有三个系统，应分属三王，这
对甲骨分组、分期及确定帝辛卜辞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29]系统考证了卜辞诸祭名内涵。张秉权《殷代的

祭祀与巫术》[130]一文，分析祭祀对象、种类、用牲与场所，全面检讨了卜辞中的祭祀制
度。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对卜辞中所见的一种或几种祭礼作专门研究，如胡厚宣对四方风神

祭祀的研究[131]，张政烺论*[上劦下口]田为祭田祖之祈年祭[132]，宋镇豪、常正光对

“出日”“入日”之祭的考察[133]，连劭名对“血祭”的研究[134]等，都有独到的见
解。 

  至于卜辞中所常见到的作为祭祀对象之神主其“示”的类型与内涵的研究，近年来也

有新的进展。1985年杨升南发表论文[135]，认为商王直系为“大示”，旁系为“小
示”，大小示在受祭的礼数隆盛程度、宗庙保存与配偶受祭与否上有不同待遇。但大示的

含义是否如以上传统看法为直系先王，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异议。如1982年曹锦炎著文认

为大示为上甲至示癸六示，并非直系[136]。1989年笔者提出大示只包括上甲、大乙、大

丁、大甲、大戊、大庚六先王，小示仍解释为旁系为妥[137]。 

  与祭祀制度研究相联系的是宗庙制度的研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将商王室宗庙
作了类型的分划，并具体讨论了各类宗庙及附设祭所的庙主、功能、结构等问题，为以后
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继陈氏后，金祥恒、杨升南、晁福林先后有文章专论或涉及商王室

宗庙制度[138]。1990年笔者亦有专文讨论商王室宗庙的设置原则与意义，附属祭所的作

用及宗庙制度对王室统治的作用，内中涉及宗庙占卜等问题[139]。最近石璋如在作殷墟建
筑基址复原研究时，联系甲骨卜辞与文献，认为甲四、六、十二、三基址分别是祭上甲、

三报二示、大乙至祖丁九示、及它示（迁殷后诸王神主）的宗庙[140]。石氏还有文章认为
乙二基址为早期的右示（祭先公远祖及自然神所在），乙一（黄土台）为传说中的“高

宗”[141]。这是第一次具体地将殷墟建筑遗存与卜辞中所见到的宗庙相联系。存在的问题
是这样做不免有较多的推测成分，而且卜辞中的宗庙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似应该是在对
整个基址群（甲、乙、丙组）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6.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

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
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

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
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
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
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
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
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

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
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
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

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

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
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
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
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

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



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
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

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
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
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
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

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

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
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
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
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
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
“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
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
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
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

[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
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
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
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
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
三种看法；此外“大邑商”是一块区域名还是都城名？卜辞中的“商”地究竟在何处？这
些重要问题都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四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到1999年即是100周年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都是
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甲骨学这一奇妙而又异常

艰深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使这门学问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自然会想到今后应该如何使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
层次，从而为中国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以下几方
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一）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要想继续深入，识别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难字是首先要做的一件基础性的
事。甲骨文中有些字，仅是人名、地名暂时不识还无关大局，但有些字经常出现，对于理
解辞义很关键，如长久不能识读或者不明确其字义，自然会影响到正确运用卜辞去研究史
学问题。甲骨文字有其特殊的书写形式，在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中字形也有变化，此
外还会有一字异体的情况。只有通过搜集更齐备的资料，搞清某些难识的甲骨文字字形演
变的线索，寻找其与商周金文及战国、秦汉文字字形上的联系，同时注意文例的比较与同
文的比勘，联系具体辞例疏通其字义，才有可能在文字考释上有所进展。最近饶宗颐先生
谈到目前甲骨文字考释上有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不注意弄清字形演变的过程，仅是孤
立地分析字形构造，曲解字形；二是脱离文义搞纯字形考释，这样的考释对理解文义、通

读卜辞于事无补[149]。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加强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的科学性 

  甲骨卜辞发展的“两系说”、历组卜辞时代的提前等新见解是建立在对卜辞内涵深入
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新说能够较好地解决董氏五期分法不好解释的一些现象，当然是可
以用来改造旧说的。但目前甲骨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工作要更深入一步，还需增强科学性，
要有科学的理论根据。例如新说欲成立，有以下几方面问题即需更好地解决：其一是分类
的标准问题。近年来有的学者强调字体可以作唯一分类标准，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学者在分
类时仍然未能脱离开陈梦家最先使用的以贞人组为基础的分类方法，而且这样的同一组卜
辞在字体与时代风格方面总有某些较相近之处。所以，以贞人为基础分类与按字体分类还

是可以有相适合的一面。现在，有些学者采用以贞人分组[150]，同组下又按字体及风格更
细致的差别再分小类，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比单纯用字体分类有较强的操作性，标准亦较



好掌握。有些组之间从字体上看呈过渡状态的卜辞似可以采取依主要字形特征归入其上或
其下某一贞人组范畴内的方法，似不宜分得过细，以致在实践中不好掌握。其二是“两系
说”如何从史学角度作解释。上文曾引用有的学者的见解，认为两系甲骨出土坑位分布有
区域差异，是持不同卜法的贞人（原说称卜人）将其占卜所用甲骨分别带回其居所之故。
这牵涉到甲骨出土坑位地点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问题。甲骨出土于宗庙（及其他祭
所）、宫室建筑附近，则这些宗庙宫室可能即是用甲骨占卜时的处所，在有的卜辞下还明
记“在某宗卜”。所以要在宗庙占卜，可能与宗庙（及其它祭所）通过祭祀活动可以降
神，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得到神灵启示有关。如可以这样理解，则不同系统的甲骨出土坑位
分布区域的差异也可能与不同的贞人组经常从事占卜的宗庙（及其它祭所）与宫室地点不
同有关，不一定与贞人居所不同有关（＠⑨、宾等组卜辞出土坑位在小屯村北分布较散，
贞人似不可能居住得如此分散）。与“两系说”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一个王
会需要同时并存持两套属不同占卜体系的贞卜班子？特别是为同一事也需要由两套贞卜班
子分卜，其缘由何在？是否与占卜制度有关？这一问题也是需要解释的。其三，历组卜辞
时代提前亦有待于甲骨出土的地层根据作证明。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甲骨本身使用年代
与其在地层中的分布状况二者之间的关系（较早的卜辞何以常出现于晚期地层中，同一坑
中不同组、不同时期的卜辞何以会混合堆积）还需作合理的解释，这也涉及到对甲骨（特
别是刻辞甲骨）为什么会分置于窖穴、灰坑与散布于一般地层中的不同原因的探讨。所以
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应更好地与田野考古工作相联系。 

  甲骨卜辞的分类、断代工作除了从上述几方面去努力外，对于不同类组卜辞内涵的分
析、比较也是确定先后发展次序与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例如对于不同类组卜辞
祭祀制度的考察即有助于分类与断代，因为同一个王世贞人组可能不同，占卜制可能有差
别，但其祭祀礼制不应有两套。合理的分类、断代方案在类似这样的卜辞内涵上也应该是
协调的。 

  （三）更好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深化对商代社会形态的认识 

  用甲骨文研究商史固然已取得许多收获，但在有关商代社会形态及等级身份研究的一
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较多分歧。这些分歧的造成，有的在于对具体卜辞字释与辞义的理
解不同，如“丧众”之“丧”，或解释为“丧失”，认为“丧众”指在战事中损失师旅；
或解释为逃亡，认为“丧众”是指众人的逃亡，如果将众的身份理解作奴隶的话，即更可
认为是奴隶的一种反抗斗争。当然，这种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深入考察有关的关键字词
在商、西周时代使用的习惯并与相近同的文例相比勘；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卜辞以及时代相
近的文献语法角度来作论证。但是，对于有些关于商代社会形态的较重要问题所以产生分
歧，可能主要还不在于对卜辞及一些考古资料的理解不同，而在于对应如何认识中国古代
社会形态，如何认识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内中当然也包括应本着
什么原则去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在商代可以认为还处于早期阶级社会，
商王国也可称为早期国家。从殷墟卜辞资料看，其有着许多不同于后世国家的特点。如此
时虽有了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王、非居民自动武装的军队与一整套国家官吏机构，具备了

作为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本质特征”的“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51]，但国家的
基层组织并未完全实现地域化，以贵族阶级为主干的各宗族仍在亲族范围内保留着血缘关
系，当然其总体已非单纯的血缘关系，而是一种经过改造的国家政治与军事单位。在此种
国家内，各宗族内部占多数的平民族众与族中的贵族阶层已存在阶级差别，平民族众成为
国家的主要兵源与诸种劳役（主要是农业劳役）的实际担负者，从战俘与被征服民中转化
的奴隶多用于王室或各宗族内专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手工业机构及畜牧业中，或用作贵族家
内奴仆。如果以上特征可以认为是事实的话，那么像商王国这种早期国家，应该像张光直

先生所讲的，可作为世界历史中的国家的基本类型之一[152]。更好地利用甲骨卜辞资料与
其它多种考古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阐明商代在特定的历
史背景与人文、地理环境下国家与阶级社会的实况与特点，从而丰富我们对中国国家起源
与其早期形态的认识，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史研究，也是对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极有意义的
事情。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古史研究者能有共识，则在对殷墟卜辞中反映社会等级身
份与经济形态、国家形态的许多资料的解释上，即能够展开更为热烈而又更富学术意义的
讨论，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商史研究的深入。 

  （四）加强对商代祭祀制度的研究 

  有关祭祀制度的内容在殷墟甲骨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为“国之大事”之一的祭
祀，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自然应是甲骨文研究的
一项重要课题。但是至今除了对周祭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外，其他诸种祭祀制度的研究
仍相当薄弱，尤其是诸种祭祀制度之间的体系关系没有搞清，其间还有不少难点。例如在
卜辞中与周祭卜辞形式相近的岁祭至今尚很少有学者作深入研究，其与周祭的关系也需要
探讨。即使是周祭制度也有问题，出组、黄组存在此种制度，但年代处于出组与黄组间的
卜辞，以至于宾组卜辞也有类似的祭名，是否也有类似的周祭，只是未见于卜辞？董作宾
用新派、旧派解释，赞同者不多，但如非新、旧派所致，何以会在祭祀制度上有如此大的



起伏？又如常见的*[左酉右彡]祭，总附带其它祭名，其间必有祭礼之间的属从关系。再
有，常说的“祭名”、“用牲法”是否能分清？诸祭名的内涵是什么？凡此都是需要今后
甲骨学者们作深入考察的重要问题。 

  （五）在甲骨文研究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手段 

  首先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早在1987年南京大学范毓周等即设计了“计算机甲骨
文信息处理系统”，采用义形四位等长码输入甲骨文，与激光照排系统连接，用于印刷甲

骨文书刊，并可用于教学与科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中心于1995
年9月开始筹备甲骨文资料库电脑检索系统，预计在1998年底可以完成全部工程，其成果
同时可以用来修订、补充现有的类纂一类工具书。台湾成功大学也有学者在采用电子计算
机技术编制“世界甲骨检索全集”，其成果将可以方便地检索甲骨卜辞的全文与片语。总
之，可以预知，将有更多的单位与学者致力于将电子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甲骨文研究，大大

地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效率。此外，1996年5月16日开始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采

用加速器质谱法(AMS)测定有年祀、称谓和天象记录的甲骨的年代。毫无疑问，将诸种高科
技手段应用于甲骨文研究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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